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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课程性质与目标

一、课程性质与特点
《三维构成》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艺术设计类专业的基础课程之一。它是一门研究在三维空间中如何将立体造型要素按照一定的原则组合成赋予个性的、美的立体形态的学科。该课程是设计专业中的方法与设计训练课程。与二维构成的不同点在于，三维构成侧重于对学生空间意识或空间直觉的培养，通过抽象的立体形态体现形式美的法则，从而提高形象思维能力和设计创造能力。

二、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
设置本课程的目的，是使考生通过对立体空间形态的学习与实践训练，了解三维空间的形态美和创造美的规律，掌握三维形态的创造原理和方法，为专业设计课程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通过学习，考生应全面掌握造型的形式法则及创造构成规律，并能应用在设计实践中。

三、与本专业其他课程的关系
《三维构成》如同二维构成一样是艺术设计类专业考生必修的一门基础课程，其前期课程是《二维构成》，而其与二维构成共同服务于艺术设计类与形态、体量、空间有关的专业课程。

第二部分 考核内容与考核目标

第一章  概论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构成教学的起源、我国构成教育的概况、学习三维构成的意义，从而树立三维构成观。掌握三维构成的基本理论。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三维构成观的建立（一般）

识记：三维构成的意义

理解：构成的立体空间 
第二章  三维构成的要素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训练使学生对立体形态的量感，空间感，肌理感有感性上的认识。掌握三维构成的概念以及三维构成的构成要素。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三维构成的组成要素（重要）
识记：概念要素、视觉要素、材料要素

理解：构成要素、机能要素、关系要素

第三章  三维构成的形式法则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熟悉三维构成的形式法则。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三维构成的存在形式分析（重要）

识记：形式规律
理解：单纯、重复、统一、节奏与韵律、比例与秩序、平衡、强调等要素

应用：空间的联想与意境的三维视觉。

第四章　形态要素的造型形式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形态构建的组成。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点、线、面的构成（重要）
识记：点、线、面、体

理解：立体构成原理

应用：点、线、面进行综合构成表现。

第五章　三维构成在设计中应用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掌握包装结构的设计原理和方法。使考生能够应用所学知识较好地解决生产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同时具备相应的容器制造与应用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造型艺术在设计具体化。（重要）

识记：造型与构成的关系

理解：空间、造型等构成基础元素的构建

应用：在包装设计、POP广告、服饰设计、工业造型设计、环境艺术设计中的具体应用。

课程设计实践

一、考核的目的与要求

三维构成是通过使用各种较为单纯的材料来训练造型能力和空间构成能力的一门课程。它要求考生对立体形态进行科学解剖，重新组合，创造出新的形态，以此提高考生的形象思维能力、艺术思维能力和设计创造能力，为设计活动提供广泛的构思方案。因此，在章节知识点的学习过程中增加课程设计实践，更便于巩固所学知识。

二、课程设计实践内容  （设计尺寸要求：自定）

1、以简单的几何形体，如正方体，圆柱体等进行四种形式的切割想象表现

2、以钢丝为框架，用几种色彩的毛线构成作品。
3、用木质条材变向转体和扇形的组合构成。

4、面材的切割、折屈联系的构成。

5、板式结构的聚散联系。
6、柱式结构联系。
7、盒型结构

第三部分　有关说明与实施要求

一、考核目标的能力层次表述

本大纲在考核目标中，按照“识记”、“理解”、“应用”三个能力层次规定其应达到的能力层次要求。各能力层次为递进等级关系，后者必须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上，其含义是： 

识记：能知道有关的名词、概念、知识的含义，并能正确认识和表述，是低层次的要求。

理解：在识记的基础上，能全面把握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能掌握有关概念、原理、方法的区别与联系，是较高层次的要求。

应用：在理解的基础上，能运用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联系学过的多个知识点分析和解决有关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是最高层次的要求。

二、指定教材

《立体构成》  许 超  黄丹编著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02年版

三、自学方法指导

1、认真阅读与理解。根据本大纲的内容与要求，认真学习教材，识知基础知识、查阅相关资料，结合考试点的要求，理解教材中的重点理论部分。

２、设计训练与要求同步。课程设计的表现方式是本课程考核的主要方式，在重视教材理论的学习基础上，做好课程设计训练才能符合该课程的考核要求。

３、触类旁通的学习方式。《三维构成》的学习是一个研究的过程，也是一种方式和一种手段的分析理解的过程。触类旁通的学习方法是分析理解的较好方式。通过举一反三的训练达到应用的熟练。

四、对社会助学的要求

1、应熟知考试大纲对课程提出的总要求和各章的知识点。

2、应掌握各知识点要求达到的能力层次，并深刻理解对各知识点的考核目标。

3、辅导应以考试大纲为依据，指定教材为基础，不要随意增删内容，以免与大纲脱节。

4、辅导要注意突出重点，对考生提出的问题要积极启发引导。

5、辅导时应注意指导考生加强本学科研究方法的训练，注重对考生能力的培养，特别是自学能力及创新意识的培养，要引导考生逐步学会独立学习、独立创作，不断提高观察和思维理解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6、助学学时：本课程共4学分，建议总课时72学时，其中助学课时分配如下

	章  次
	内  容
	学  时

	第一章
	概论
	8

	第二章
	三维构成的要素
	14

	第三章
	三维构成的形式法则
	14

	第四章
	形态要素的造型形式
	14

	第五章
	三维构成在设计中应用
	22

	合  计
	72


注：课程设计实践的课时包含在相应的章节之中。

五、关于命题考试的若干规定
1、大纲各章所提到的内容和考核目标，即以构成课程设计实践形式出现的考核知识点都是考核的内容。

2、考试方式为闭卷、现场进行作品设计。考试时间为180分钟。评卷采用100分制，60分为及格。考试时，只允许携带设计制作的相应工具，不得携带其他任何设计资料。

3、考核命题范围一般为课程设计实践题目中若干知识点的综合。
4、作品的考核要求：
第一项 构图巧妙，作品立意独特，并为原创。
第二项 构图基本合理、符合审美标准。
第三项 作品色彩、字体、图形等元素组织表现符合考试要求。
5、参考评分标准
（1）考核中较好地达到第一项要求，同时基本达到第二、三项要求时，成绩为90分以 

上。
（2）基本达到第一项要求，同时基本达到第二、三项要求时，成绩为80～89分。
　　（3）基本达到第一项要求，第二、三项不合格者为70～79分。
　　（4）没有达到第一项要求，但基本达到第二、三项要求时，成绩为60～69分。
　　（5）三项要求均未达到者为59分以下。

六、题型示例
（一）板式结构的聚散联系与柱式结构联系等关系，完成一个具有形式美感的板型与柱型结合的构成结构。

不小于20cm×20cm×20cm的空间范围，材料不限。

（二）为某化妆品做一包装物，突出时尚、女性用品等特征。

不大于16cm×16cm×16cm的空间范围，以面材为主。
PAGE  
第 3 页 共 4 页

